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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康华生物”）委托，担任发行人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8年 12月 20日出具

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为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1月 16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年 4月 11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对发行人 2016年

12月 31日、2017年 12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6月 30日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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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 1-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9年 9月 9日出

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D10234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并经本所

律师再次审慎核查，现就《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至今发生的或变化

的重大事项，发表关于补充 2019年半年报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本补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

补充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

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前

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列

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

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取得了本次发行上

市所必需的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尚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后上

市交易尚须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6月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73,517,255.20 元、

166,055,570.18元、88,592,664.32元，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累计净利润不

少于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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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464,503,634.76元，不少于 2,000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的发行人应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为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6

月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5,984,125.44元、

73,517,255.20元、166,055,570.18元、88,592,664.32元。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

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和《创业板管理办法》

之相关规定。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依然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 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在资产、

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情况，以及发行人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

经营的能力。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及兼职情况详见本补

充意见书附件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人员、

业务、机构、财务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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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起人和股东

2019年 4月 11日，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奥康集团，将企业经营范围由“货

运：普通货运（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设备租赁；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五金电器、阀门、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变更为“货运：普通货

运；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

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五金电器、阀门、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永

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324704354288C的《营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

果，奥康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阳光大道中瓯商务大厦 1301室
法定代表人 王振滔

注册资本 18,7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货运：普通货运（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设备

租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五金电器、阀门、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成立日期 1997年 6月 30日
经营期限 1997年 6月 30日至长期

2019年 6月 4日，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泰格盈科，将企业地址由“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 559室”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B区 D0409”。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9年 6月 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MA281T4N6W 的《营

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泰格盈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泰格盈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B区D0409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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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15日
经营期限 2016年 4月 15日至 2023年 4月 14日

2019年 6月 5日，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旭康投资，将企业地址由“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九号办公楼 1510室”变更为“浙江省宁波市

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F2487”。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19年 6月 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6MA2AJ63P37的《营

业执照》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旭康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F2487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清瀚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 2018年 4月 17日
经营期限 2018年 4月 17日至 2028年 4月 16日

六、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7月 1日出具《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查询，该企业系原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企业，成立日期：2004年 4月 2日。截止查询之日，该企业三年内在成

都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无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的信息”。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

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康华有限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康华有限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各发起人

均不存在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质押的情形，未在该等股份上设置第三方权

益，亦未就该等股份所含的表决权、收益权设置任何限制性安排，该等股份不存

在任何被冻结或权属争议的情形。

七、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 发行人取得的核准或资质、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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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品 GMP证书

发行人现持有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核发的编号为

SC20190059的《药品 GMP证书》，认证范围为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

细胞）（冻干粉针剂）、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冻干粉针剂），有效

期至 2024年 6月 26日。

（2） 境外产品认证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持有的境外产品认证如下：

序号 名称 发证国家 证书号码 核发日期 截止日期

1. GMP证书 科特迪瓦
No.1776/MSHP/DG

S/DPML
2019年 7月 9日 2024年 7月 8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已取得与其所开展业务相关的资质、资格证书。

（二）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如下：

单位：元

年度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70,760,250.04 559,448,666.34 261,874,508.07

营业收入 270,838,551.93 559,467,534.26 261,930,180.57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

收入比例
99.97% 100.00% 99.98%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实际从事的业务在其《营

业执照》列示的经营范围之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存在产品出口情形，除此之外发行人没有在中国

境外从事经营活动；发行人经营范围的变更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取得了有

权部门的批准，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发行人近两年内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6月）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

的主营业务突出；发行人依法存续，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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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

（一） 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9年 1月 16日至本补充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的变动情况如下：

1.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杭州奥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由王振滔控制的上海奥康中

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99%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振滔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已于 2019年 5

月 13日注销。

宁波裕盛鸿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由王振滔控制的奥康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宁波奥康中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出资 66.66%，并由宁波奥康

中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振滔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已于 2019年 6月 12日注销。

2.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上述

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及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为发行

人的关联方，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该等企业的更新情况见本补充意见书附件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企业及上述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是发行人的关联

方，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独立董事汪军民原担任武

汉市中潮互联网教育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并持股 42%，2019年 5月 30日，

汪军民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55%，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经理。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

业及上述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新增 9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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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盈嘉科达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赖满英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2 青岛盈科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3 广西盈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4 包头市金为达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担任董

事

5
平潭卓睿创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6
青岛盈科原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7
青岛盈科鼎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8
青岛盈科汇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9
平潭富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发行人原董事赖满英之配偶钱明飞控制的

企业

（二）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与关

联方之间主要存在如下关联交易：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鞋类 - - 6,300.00 -

温州奥嘉国际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 18,513.98 3,464.00 -

上海沂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服务 - - 12,770,594.00 8,674,951.36

2. 关联方资金拆借

（1） 向关联方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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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在 2019年 1-6月无新增关联方借款。

（2） 借款给关联方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在 2019年 1-6月未新增借款给关联方。

3.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447,428.75 5,438,202.19 3,321,632.66 1,520,625.24

4.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9年 6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

日

应收利息 林鹏 - - - 737,828.50

应收利息 周蓉 - - - 84,246.25

其他应收款 林鹏 - - - 8,030,199.74

其他应收款 周蓉 - - - 910,000.00

应付利息 奥康集团 - - 5,500,000.00 21,646,355.99

其他应付款 奥康集团 - - - 229,163,010.00

其他应付款
上海沂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 - - 3,839,6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或协商定价原则进行，根据公司实

际需要进行，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及公平原则，交易条款及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以及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九、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主要

财产情况。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更新情况如下：

（一） 发行人拥有的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专利

类型

权利

人

取得

方式

1. ZL201820352888.9 一种具有保温和冷却功 2018. 3.15 实用 康华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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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专利

类型

权利

人

取得

方式

能的疫苗注射器 新型 生物 取得

2. ZL201820352622.4 一种具有血管灯的疫苗

注射器
2018. 3.15 实用

新型

康华

生物

原始

取得

3. ZL201820352830.4 一种可直接注射的疫苗

存储管
2018. 3.15 实用

新型

康华

生物

原始

取得

4. ZL201820352410.6 一种多功能细菌培养皿 2018. 3.15 实用

新型

康华

生物

原始

取得

5. ZL201820352612.0 一种具有搅拌功能的注

射器
2018. 3.15 实用

新型

康华

生物

原始

取得

（二） 发行人拥有的商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商标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证号

核定使用

商品
权利人 注册有效期限

1. 33382472 第 5类 康华生物 2019.6.7-2029.6.6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商标办理续展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证号

核定使用

商品
权利人 注册有效期限

1. 5299603 第 5类 康华生物 2019.7.28-2029.7.27

2. 5161128 第 5类 康华生物 2019.6.14-2029.6.13

3. 5299602 第 10类 康华生物 2019.4.21-2029.4.20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商标有效期届满且不再续

展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证号

核定使用

商品
权利人 注册有效期限

1. 4851072 第 5类 康华生物 2009.1.14-2019.1.13

2. 5161129 第 5类 康华生物 2009.6.14-2019.6.13

（三） 发行人拥有的域名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域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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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域名 域名持有者 域名注册日期 域名到期日期

网站备案/许可

证号

1. cdkangh.com 康华生物
2017年 8月 2

日

2022年 8月 2
日

蜀 ICP备

18021232号-2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清单、发行人的说明并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生产经营设备，发行人的主

要生产经营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不存在设备无法使用的情形。经抽查发行人部分

新增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买卖合同和购置发票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

法取得并拥有上述生产经营设备，且该等设备未设置任何质押、冻结等他项权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取得的主要财产已经取得完备的权属证

书；发行人对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均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

纠纷；除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不动产权抵押事项外，发行人现

有的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或者其他权利限

制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文件，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指合同金额或交易金额、所产生的营业收入超

过 300万元，以及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

的合同）情况如下：

1. 销售合同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对方 签署日期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元）

1.
第二类疫苗购

销补充协议

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2019.4.19

销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
8,550,000

2.
第二类疫苗购

销补充协议

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2019.5.30

销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
11,970,000

2. 采购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对方 签署日期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元）

1. 购销合同 昆明超泰经贸有限 2019.8.28 采购琼脂糖凝胶、 7,582,000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3-3-1-4-14

公司 微载体

（二）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新出具的证明文件，本所律师在公开网站查询的

结果并经发行人的确认及承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 发行人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1.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员工名册及其说明并经查验，发行人为其在册员工

缴纳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

行人在册员工总人数 274人，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缴纳社会保险

的具体情况如下：

保险类别 缴费人数 未缴纳原因

养老保险 269 3人为退休返聘人员，2人为员工个人缴纳

医疗保险 269 3人为退休返聘人员，2人为员工个人缴纳

工伤保险 269 3人为退休返聘人员，2人为员工个人缴纳

失业保险 269 3人为退休返聘人员，2人为员工个人缴纳

生育保险 269 3人为退休返聘人员，2人为员工个人缴纳

2019年 7月 2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编

号：（2019）字第 017号），载明“兹证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年 7月 2 日在龙泉驿区行政区域内，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记

录”。

2019年 7月 2日，成都市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编号：（2019）字第 1510029

号），载明“2015年 1月至 2019 年 6月，该单位按其申报工资缴纳了社会保险

费，此期间无欠费”。

2. 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员工名册及其说明并经查验，发行人为其在册员工

缴纳了住房公积金。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在册员工总人数 274人，缴纳住房公积金情况如下：

科目 缴费人数 未缴纳原因

住房公积金 265 5名员工处于试用期，尚未转正，4
人为自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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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3日，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编号：（2019）

字第 000003号），载明“2011年 10 月至 2019 年 6 月，该单位在此期间缴存了

住房公积金”。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未为员工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就上述欠缴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出

具承诺，承诺如因发行人历史上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存在任何补缴义

务或导致发行人因此遭受任何罚款或损失，由其无条件、全额、连带地向发行人

赔偿该等损失，以确保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

报告期内存在未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除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意见书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情况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存在为合

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关联方提供担保之情形。

（五） 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509,948.55元，其中余额前五名的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元）
占其他应收款余额总

额的比例（%）

龙泉驿华油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保证金 64,500.00 12.65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保证金 50,000.00 9.80

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00.00 3.92

仁恒酒店管理（成都）有限公司 保证金 15,500.00 3.04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龙泉驿区税务

局
手续费返还 5,309.77 1.04

合计 155,309.77 30.45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均系发行人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而产生，该等其他应收款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2.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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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6,878.70元，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6.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1
年

以

内

35,182,538
.80

97.41
%

63,378,099
.34

93.57
%

46,610,809
.04

85.44
%

18,724,868.
08

7.11
%

1
年

以

上

934,339.90 2.59
%

4,354,740.
00

6.43
%

7,943,889.
50

14.56
%

244,787,545
.55

92.89
%

合

计
36,116,878

.70 100.00 67,732,839
.34 100.00 54,554,698

.54 100.00 263,512,413
.63 100.00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其他应付款均系因发行人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该等其他应付款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十一、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新召开 1次董事会

会议、1次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 股东大会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1.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9年 5月 7日

2. 董事会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1.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9年 3月 8日
2.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9年 4月 8日
3.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9年 9月 9日

3. 监事会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1.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9年 3月 8日
2.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9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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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9年 9月 9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上述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会议通知、

会议议案、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董

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享受的

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情况。

康华生物分别持有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家税务局、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于 2013年 11月 18 日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R201351000264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于 2016年 11月 4日联合颁发的编号为 GR201651000191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均为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报告期内发行人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缴纳。本次申报期间发行

人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缴纳。

（二） 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日期 补贴项目 补贴金额 补贴依据 发放单位

2019

年 1-6

月

2019年 3

月 19日

2016年美国医疗

展补贴款
7.366

《商务厅关于做好“万

企出国门”活动补助工

作的通知》、《四川省进

出口商会关于 2016年美

国迈阿密国际医疗展览

会的展位付款确认书》

四川省进出

口商会

2019年 5

月 14日

科技项目立项补

贴
60.000

《2018 年成都市第四批

科技项目立项公告》（成

科计[2018]26号）

成都市龙泉

驿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

2019年 5

月 16日

外经贸发展扶持

金资金
0.250

《2017 年龙泉驿区外经

贸发展扶持金资金（第

二批）》

成都市龙泉

驿区商务和

投资促进局

2019年 1-6月财政补贴合计 67.616 - -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3-3-1-4-18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收到的上述财政补贴均有相应的

依据，并履行了相关程序，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 依法纳税情况

2019年 7月 3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龙泉驿区税务局出具《涉税信息查

询结果告知书》，载明“经查询税收征管系统，该纳税人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7月 3日，暂未发现该纳税人存在违法违章记录”。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及 2019 年 1-6月依法纳

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三、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拟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

1. 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保护

2019年 6月 30日，成都经开区生态环境局、成都市龙泉驿生态环境局出具

《成都经开区生态环境局 成都市龙泉驿生态环境局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龙环证[2019]009号），载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未发现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

律、法规、政策的行为和记录，该企业未受到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

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主管环

保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 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2019年 7月 1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龙市监证

字[2019]46号）：经查询我局企业档案资料，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58779783Q）自 2004年 4月 2日开业登记至今，未

受到我局（原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合并）行政处罚。

此外，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的营业外支出明细表、发行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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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说明文件，本所律师登录发行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查

询结果，发行人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 1-6月不存在因违

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四、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律师已经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运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温江疫苗生产基地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建设地点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新春社区 2、3、5组，兴元社区 2、7组。该项目已

于 2018年 10月 24日取得温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018-510115-27-03-307523】FGQB-0479 号），于 2018

年 12月 11日取得成都市温江区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成都市温江区国土资源局关

于温江疫苗生产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温国土资函[2018]221

号），于 2019年 2月 21日取得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温江疫苗生产基地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批复》（成环评审[2019]30号），于 2019年 6月 4日取得

成都市温江区规划管理局出具的《温江区规划管理局规划管理技术审查函复意见

书》（11（v.c）-c-02-01号）。

根据成都市温江区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成都市温江区国土资源局关于温江疫

苗生产一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温国土资函[2018]221号），该

项目“符合已批准调整的《成都市温江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2014

调整完善版）”。根据成都市温江区规划管理局出具的《温江区规划管理局规划管

理技术审查函复意见书》（11（v.c）-c-02-01号），载明“经审查，该项目方案满

足规划条件及规划管理技术管理规定要求，可进行下一步工作，待你单位完善相

关国土使用手续后，及时到我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公司说

明，公司正在沟通尽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及城市规划，发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3-3-1-4-20

行人正沟通办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出让手续，资金投资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

证的办理尚需完成用地审批及土地征收、土地出让及颁证等程序，截至本补充意

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对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产生消极影响的事项，预计不存在

法律障碍。

十五、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情况未

发生变化。

十六、 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

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七、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但就《招股说明书》中有关重大事

实和相关法律文件的内容与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进行了讨论。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发行人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特别对发

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

充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慎审阅。

经审阅，本所律师确认《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及本补充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

充意见书不存在重大矛盾之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及本补充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八、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其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事项，除律师工作报告第一部分所述本次发行上

市所需核准外：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 发行人仍符合 A股股票发行上市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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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所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本

补充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本补充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为本补充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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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樊 斌

经办律师：

贺云帆

经办律师：

刘志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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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和兼职情况

职务 姓名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兼职职务

董事长 王振滔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长

中瓯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

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长

中瓯地产集团永嘉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长

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长

上海奥康中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监事

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浙江商融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温州奥嘉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中瑞温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温州铂尔曼大酒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永嘉奥康力合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温州叁品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永嘉奥迦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奥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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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兼职职务

LightInTheBox Holding Co., Ltd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东方（中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奥康（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长

董事 余雄平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董事

宁波奥康中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执行董事、总经理

永嘉奥康力合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总经理

LightInTheBox Holding Co., Ltd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永嘉奥康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
执行董事、总经理

宁波奥康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企业
执行董事、总经理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杭州冠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企

业
执行董事、总经理

董事兼总经

理
王清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系发行人

员工持股平台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康诺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上海诚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控制的企业 执行董事

董事、副总

经理
侯文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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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兼职职务

独立董事 张炳辉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中交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北京尚睿通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中电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周俊明 浙江森泽律师事务所 无 主任

独立董事 汪军民

武汉市天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控制的企业 监事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独立董事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武汉湖工和欣光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湖北宇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新疆虹凯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董事

武汉市中潮互联网教育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企业
董事长、经理

绿网健康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担任监事的企业 监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无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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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姓名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 兼职职务

监事会主席 吴淑青

青岛盈科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担任监事的企业 监事

广西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担任监事的企业 监事

广西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担任监事的企业 监事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高级合伙人、金融事业部总裁

监事 余思建
上海奥康中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执行董事

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监事

监事 李燕平 成都康诺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为发行人的子公司 监事

副总经理 陈怀恭 - - -

副总经理 孙晚丰 - - -

副总经理 李声友 - - -

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唐名太 成都铭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无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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